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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政人物特輯 
劉炳偉省議長略傳（1952—202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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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炳偉議長，為台灣省議會第 10屆省議長，精

省後，成為最後一屆省議長，後轉換跑道參選

第四屆立委，任一屆立委後淡出政壇，熱衷於

宗教及公益活動，直至離世。 

  

 

劉議長出生於 1952 年，為原台北縣(現新北市)

板橋地區政治世家，27 歲即躍上政壇，選上原

板橋市代表會主席，30 歲起連任第 7、8、9、

10 屆台灣省議員，期間並擔任第 9 屆國民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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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書記長、副議長，以及第 10 屆省議長，其

歷經書記長、副議長及議長之經歷，不僅破了

省議會的歷史紀錄，其擔任議長時年僅 43歲，

為史上最年輕之省議長。 

 

除省議會三長外，劉議長亦是省議會次級

團體的催生者，並擔任日新會的第一任會長，

劉議長認為組次級團體是由議會興趣相契合

者組織起來，可形成共同性的力量，成員互相

彌補，共同負擔責任，問政上，亦可以聯合質

詢；次級團體也成了劉議長累積政治資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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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，進入立法院後，他亦仿省議會次團模式

組「新台灣政策研究基金會」，擴大其在立法

院的影響力。 

  劉議長出身政治世家，濡素門風，踏入政壇，

即秉持服務熱忱，深入基層，廣求民瘼，積極

扮演政府與民意之橋樑。擔任省議會三長期

間，更充分發揮領導長才，憑務實作風，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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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私的胸襟，領導議會，建立黨團協商機制，

加強黨團理性溝通，並给予少數黨對等與平

行尊重，以及透過公誼私交之強化，營造和諧

氣氛，對於當時省政民意之監督，貢獻卓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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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觀劉議長從政歷程主要有三個階段，其重

大問政政績簡述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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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板橋市代會時期：以學商背景，對市公

所預算都嚴以審查，並對於已經發包的各

項建設，成立小組以予勘查。 

二、 省議員時期：任期中有 313 提案，重大

提案有推動大台北防洪計畫，爭取台北大

學設立於新北市三峽；管制汽車貸款及信

用卡利息過高問題；爭取各項社會福利制

度，如全民健保及農民健康保險等；爭取原

台北縣各項基層及交通建設。 

三、 立委時期：農會法修正案、台灣省政府

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部分條文修

正案等 23 項法律案。 

 劉議長一生從政二十餘載，從最基層的市

代會主席，省級的省議員、省副議長、省議

長，到中央層級的立法委員，在其接受口述

歷史時表示，其一生都在選舉。也由於政治

世家的關係，讓劉議長在兒時即有機會培養

其領導的長才，日後更在這個基礎上，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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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腳印踏上政治之路，並成功地躍居台灣的

政治領導者之一。但因精省關係，讓劉議長

無法續任省議長，而成為末代省議長；雖然

其成功轉戰立法院，但在爭取副院長未果後，

加上財務問題，其政治影響力亦隨之式微，

終至無法連任第 5 屆立委，並因此終結其二

十餘年的政治生涯，晚年並寄情於宗教和公

益活動，由絢爛歸於平淡，亦不減其精彩一

生。 


